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变更(增设工种)申请表

	鉴定站名称
（盖章）
	XXXXX职业技能鉴定站

	站长姓名 
	与许可证上一致
	邮政编码 
	与许可证上一致
	联系电话 
	站长手机或固定电话

	鉴定站地址 
	与许可证上一致
	建站时间 
	与许可证上一致

	许可证号码
	与许可证上一致

	变更内容

（增设工种项目） 
	2011年度不再增设工种见漳劳社[2011]77号文，企业直补不受此限制；每年度不再设置工种名单，将于年审期间公布。

	变更理由（增加工种理由及场地设备情况）
	

	职业技能鉴定  指导中心意见
	送指导中心孙主任审批（时间不填）           签字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科室意见
	送审批科审批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分管领导 

意   见 
	送领导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说明： 1、鉴定站名称写全称。 

       2、此表一式3份。

       3、变更理由（增加工种理由及场地设备情况）如不够填写，可另附附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